
每 
多

兒 

巾 

收 
入 
標 
単 
可 
提 
高 
fR

搶灘

計
算
"

▲
兩
匪
胡
服
人
雜
任
店

(
云 

1,1)
本
用
喜
士
定
街
朿
一
。

…•
一 

號
山
華
人
經
鬱
的
黄
氏
維
貨

ji|i，
昨

.iyu
晚 

上
九
時
被
叫
名
康
徒
搶
刼 

核
兩
名
却
匪
，
其   

"111 
一
人
手
握
小
刀
， 

摘
得
廿
元
現
疑
後
周
逸"

內陸新築私家公路 

華裔市長行通車触 

(
合
毋
帆)
卑
詩
存
出
鳩
利
特
派
至
合 

母
的 
一
條
新
座
「
私
氷
」
公
路
，
於
遍
三
舉 

行
通
車
典
禮
，
共
有
三
百
人
寥
加
。 

該
頂
通m
典
敝
山
錦
碌
坤
華
裔
巾
殴
吳 

丕
打
主
持
，
他
縛
親
自
烈
駛(
輔
大H

III:，率 

領
浦
巾
。

該
像
公
路
經
錦
研
埠
，

1.15
利
特
及
令
埠 

三 
-flll
to
民
命
名
爲
中
央
太
平
洋
横
貫
公
路
， 

忍
盾
七
十
三
単
，
速
找
五
十
五
里
的
非
米
沙 

河
谷
高
速
公
路
，
貫
通
合
埠
，
馬
利
特
及
錦 

碌
埠
三
地
。

.•-
駭
公
路
山
越
山
鋼
管
公
司
及
入
股
木
材 

公
司
共
同
趣
造
。

靑年被指向警告密 

被人用球棒毆重傷 

C

雲
訊)
木
埠一

带
年
經
另
一
刃
子
指 

責
爲
警
方
吿
降
者
後
，
於
昨
岐
被
他
以
棒
球 

棍殴打
受
傷
。

咳
名
二
十
三
歲
的

iff
年
良
格
雷
，
任
二 

十
七
街
東
二
二
四
號
，
始
蓝
骨
破
裂
，
臉 

部
及
頤
部
均
被
割
傷
，
胸
部
办
受
傷
，
經
情 

院
治
療
後
，
口
一
返
家
休
養
。

且
格
雷 

rrn
警
方
表
示
，
他
於
溜
鼓
零
時 

三
十
八
在
雲
高
華

IWK
訪
間
一
朋
友
時
，
突 

然
有
一 
男
子
閲
入
，
實
駕
他
爲
吿
密
若
。 

他
被
拷

!!11
阳
十

:/.[ 分
押
後
，
另

I-IS 片
为

E

一

M
i
x
;

，•̂^̂

蘇海国求政治庇護 

昨解往古壁移民局 

(
實
訓
)
入.泳
逃
批
本
书
的
解
聯
船G

 

髙
迷
可
夫
，
已
於
過
來0
間
山
公
婦
轉
送
至 

古
壁
城
移
民M
 
，
等
统
加"
大

ctl 
央
化
局
對

a

(
奧
太
丸
如"
大
社
电)
"
巾"
：

|(.)1.4
 

政
府
所
提
的
田
家
晚
收
入
保
障
計
劃F
，
仑

阈
約/

二 
|,i 四
十
閥
一 

火
号
受
兄
童
補
助
作
一 

家
成
之
兒
童
補
肋
作
一

眶3
將
喪 

而
低
人
息

計
制
能 

■
故
案

週
一 
送
疗
國
會

下
議
院
一
跛
池
過
：

门
前
實
他
的
計
創
爲
十 

歲
以
下
兒 @
:2
月
律
姑
六
元 

，+
歳
至
十
五0

兒
帝
滲
貼 

八
元 
十
六
歲
及
十
七
歳
兄 

童
律

lyi
十
元
，
而
新
計
制
的 

補
肋
標
準
，
十
二
跋
以•卜
兒 

道
，
何
月
的
高

r-r 攸
，
八.
兀 

津
贴
，
十
二
取
至
十
七
誕

h; 

=:

廿
元
。

宀 

-•-:; 
:/:.;「

芸
欢
^

^

^

^

^

^

iijlll

也
.;;

厂
门
"

「小
^
^
^
^
^
?

二.

.\

該
項
新
計
期iE  

llv 

及一"
蜜"
貼
方
蜜
。 

肅
利
部
長
义
勞
人

取
庭

，
他
希
望
叔 

JYI
祈

就.項
補
助
命
發
給
額 

，
以
家
庭
收
人
爲
標
準
、基
本
收
入
標
摩W
 

年
四
千
几
百
元
，
同
時
價
有
一
名
見
旗
，
但

他
要
求
政
治
收
人 

震
埠
枷
民
一

治
在
興
太
瓦
耍

求
，
保
證
高
滝
可
夫
移
送
古
帽
城
井
〜
表
示 

即
將
放
逐,
同
附
在
蘇
聯
總
州
高
工
窮
訪
加 

時
亦
公
會
造
成
任
何
困
難
。

移
民
局
長
奧 K
林
衣
质
，
將
高
建
可
夫 

移
送
古
躍
城
的
唯
一 
理
由
爲
，
占
壁
城
影
普 

林
港
扣
留
中
心
對
該
名
册
狮
船U
更
爲
適
合 

他
疗
巾
，
射
高
建
可
火
的
案
阡
，
仍 «
 

許
多
間
题
樹"
硏
究
， 

(11
在
短
期
内
即
可
露 

高
建

HI
夫
的
不
求
作
骨
定
囘
答
。 

法庭研訊煤氣埠案 

警方律師要求展期 

(
/
訊

：}

本
市
原 «
坤5

件
部
立
期
於 

週
一 
開
庭
後
，
田
警
方
的
辯
髓

ilt
帥
大.，小
， 

常
時
警
察
處
於
他
險
情
况
卜
，
而
於
中
午
開 

始
休
庭
一
星
期
，
再
作
更
咸
泛
的
遡
行
。 

煤
斌
埠
於
上
月
發+
銓
亂
小
件
後
，
首 

席
檢
察
宫
彼
特
遜f
令
開
册
^:
延
，
幷
技

3s 

選
派
證
“代
表
金
加
，
而
不
山
全
部
班
人
会 

加
。冬

氏
片
宜
我
示
，
找
人
將
卡
加
小
大
及 

卑
诗
尚
證
人
行 

1IVJ
會
所
保
敬 V 

小型機在山邊墜毀 

機師乘客四人罹難 

(
金
甫
河
訊)
容
輛
小
型
|•|
機
於
上
週 

六
在
此
間
山
邊
墜
毀
，
共
右
四
八
相
她
。 

該
四
人
爲
別
駛■
戴
維
期
，
及
乘
客
史 

密
斯
，
賀
道
克
與
虫
斯
丁
，
四
人
出
住
金 

111 

河
地
底0

拔
枝
架
失
小
爪
機
所
用
如
越
山
航
空
公 

川
職
口
衣
示
，
酸
架 W
引
擎
水
卜
飛
機
戦
乘 

三
名
乘
客
前
往
汨 
"]
湖
狩
椒
， I
 在
依
速
目 

的
地
前
二
十
里
，
即
此
間
束
北
五
十 

111
處
不 

幸
膜
毀
。

飛
機
殘
傲
於
週H
被
加
拿
大
空
雄
血
升 

機
所
發
琼
。

四
具
尸S3

办
巳
辱
攸
。

盜竊疑犯擊傷踰警 

警因自衞槍傷疑犯 

(

1$

飘
)
常
名
縦
或
嫌
姚
犯
於
辿
日
淸 

最
在
金
甫
何 

8||
偏
道
一 
名
騎
警
隊
個
槍
傷
， 

L

送
城
多
利
醫
院
怡
療
、

警
方
表
示
，
抜
名
二
十
三
跋
的
騎
瞥
瞰 

口
布
雷 

»r
維
特 

YJ:
城
巾
汽W
旅 

1M
在一

名 

慌
竊
犯
時
，
遭
疑
犯
以
救
火
器
打
僞
頭
都
。 

趁
警

：S

被
突
撃
後
，
立
即
恢
出
会
槍
射 

撃
成
犯
胸
部
以5
腕
。

被
槍
砌   

t»
竊
犯
的
情
况
，
至
辿
日
晚
仍 

無
報
吿
。

布
笛
斯
維
特
力
刑
督
院

to 偽
，
ill 
已
出 

院
返
家
休
養
。

—l
u
f
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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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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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̂̂
*̂
»8

美

極

力

企

圖

保

留

台

灣

代

表

席

位

 

.限
$
^
!
!
^
^

選illllll^^^m
lBe

 

一
人
耐
合
國*
五
庁
加
拿
度
社
覇
緑
美
國
極
力
設
法
要
保
留
台
灣
國
民
政
府
在
聯
合
國
的 

席
位
，往

問

？

尙
有
懐
疑
。 
. 

1

，

鬱

酸

里
 1

 禁
聲
置
爰
談
専
謂
现
在
豊
的
情
况
之
下
■
未
有 

一 
nr 姓
箕+
年
年"
月
由
事
骨
舉
.下
诲
至
诙
凍
滅
国
国
備"
問
風
的
結
果
如
何
。:
 

三̂
 ̂

鹿m
翻
逐
中
華
大
民
春
國
冷
奔
河
意
成
爲
慚
治
國
国
員
，
但
有
等
國
家
曾
表
示
在 

聯
國
大
會
開
羣
前
夕
之
前
，
樂
館
决
定
涡
的
態
度
。

‘

1

看
喘
席
位
問
学
族
増
疎
M
 

至
少
有
兩
項
提
案
，
包
括
阿
爾
电
泥
直*
儻 

捉
刊
要
求
開
隊
國
民
齡#^
速
 

府
代
枭
取
代
其
席
他
。
美
國
規
在
遼
圖
透
過 

一
法
律
上
的.程
序
准
許
「滴
通
發
國   

:.-
取
照
席
一 

一
位
。*

囁
T

4

i

酒

鑽
 

府
代
表
同
在
邸 
之
内
瀬
此
殁
示
北
京
政
速
。 

打
的
糸
看
。」w

e

 

喚
■

國
可
能
在
本1

1

克
郡
 

案
，罐
未
會
洩
儼
其
内
容
如
何3
旭
預
料
将 

心
叫
以
派
的
费4
险
第
和
禅
，
帽
阿
爾
巴
、尼一 

「亞
一
色
一
以
上
會
員
贊
成
，

;
二/

,

0IW1

个 

—
一1^
一*

士
肥
「

33/
人 

f
  

ada
   

黄
:

.

^

洪

痴
^

」

•
«.、

5
IQ

Ea-

二

V

蜀

々
...V

  

上甘地夫人行將訪美 

"
1

逢

虐

噜

鳴
g

國
白
宫
言
佈 

一」
一 

-)-:
美
國   

III 統
演
即
度   

«
 理
甘
地
夫
人
魁
於
十 

、̂

 3
日
進
能
*

。；
1
 

二
：
甘
地
夫
人*1/

一九
六
六
年
出8

旅
行 

時
，
抵 a
美   

*
作
私
人
件•  

K

*

，
當
時
並
訪 

向
欧
洲
五
國
胃
盡

—

5
?

“；■

■■::『

:
譜
次
a
甘
地
妻
首
次
以
官
方
名
義
訪 

曲
類
即?
停
：
戶
：
一，

:
日痴南災死惨傷重 

一
g
針
京
難
鹿
注
峰)
據
日
本
警
方
報
吿

46

醒

 

î
î

l̂li
—̂ 

一鹏
昔

..•
^

.•'为
一
子.
0
一
」•
一•

:.-.2-̂
2̂̂
"
」m>:
」

|5:
雷
也
；m
公

上
「
，；

」

■

"

-

.:
:..

  「
-:.:

0-:.
  
二

.:;-:

勲.i
:
^
!
^
齡
週
录
雨
w
災
，
山
場
水
淹 

^
^
^
^
8
^

齊
死
亡
及
失
踪

^

灯
籃
曲
话
唯
蓬
連
零
換
應
装
0
#
1
1

懺 

『我
聯
國
的
機
鱼

Q

在
諸
予
喜
前
的
形
勢
巳
理
， 

一
軽
朗
得
多
江
通
瀧
洞
的
製
逸
遍
境
潮
鼻
一 

一
观
层
半+
月
虫
旬
期
間
的
形
勢
轉
變
如
何
？ 

則
中
難
逆
科
。

尤
？

六
十
一
期
，
曾
聲
明
今
年
十
二

■
「
;.,..
“；*
、一

加亲*
籲聯情支持 

I
I
I

L
B
 

三 i
m

• 
-

m

y

.

1

:ABS

加
氯
大
社
電)
加
拿
大
首
相 

超
生
帆
蛇
欽
产
鋼
匿
天
示.，
川
央
聯
弗
攻
府 

"將
默
歔
氏
如
有
如
行
動A

要
求
聯
合
國
支
特

(1
」

 

"̂
」：—
二零

郵
寄
每
月
一
一
元
士
后
西 

窓
季
 A

元   

I

量
期
 

弟
年
 
十
天
元
五
箸
一 

^_^12h2!12^

 

"G
5"s®

s@

 

■

季
七
元
 
五
至
 

一半 
年
，十
"
五 
元 

一全 
年 
三
十
 
元

報 

IT

 
慢 自 表

I

用
亜
遊"
地
变
口4
大
育
現
正
训
臨
找
灣
一
一 

，一
位
能
爲
各
方
而
同
意
的
織
任
人
之
困
難
。

，.，55

駅
巴
基
斯   

s/-
內
戰
難
民
。

11

陶
杜
指
出
，
目
前
僅
有
聯
合
國
以
國
際 

函
俏
备
蜜
；奇
魔
肋
巴
基
斯
坦
內
戰
，永
表 

鹏
疾
痛
福
落
歯
的.无
批
雌
民
。j
;

■
「士
京
加
氣
大
睡
雙
晶
代
表
向
陶
代
詢
問 

^.-
否 

*<
止   

«--
女   

nn:
底
境
內
的
大
批
難
民
時
， 

一

陶
枚
年
相
作
以
王
斐
示
。

，•
」 

:
印度水災影响連輸 

一數百東巴見童敵務 

.

录
*
里88

透
旬
電)
由
於
雨
季
造
成 

- 
水
濺
始
歯
摩
天N
吹
陋
匾
東
巴
基
斯
坦
難
民 

號
物
及
其
駅
需
品
供
滞
斷
，
已
有I

 

名
兒
重
期
牝
。
二   

--
二
•

一
51'
m1
度
信
用 
tf
報
導
，
亞9
省
地
區 

有
三
百
人
因
霍
亂
病
症
死
亡
，
其
中
大
部
一 

爲
東
巴
難
民
。

1

W
( -

英
國
奥
克
期
芬
救
濟
會
主
持
人
法
蘭
一 

■
，.
:-:*4
芋，
.7:-.:0
*:.
<..
守"

—„
马.二：二•• 
‘

北野拘禁恐怖疑犯二 

一
施
将
用
秩
总
義
今H
一
正
式*
韻
過
令
蘭
港
 

可
疑
恐
価
份
子
一二
百
十
九
火
，
該
命
令
、避
 

国
版rlggw

表
鼠
上
薪
搜
研
愛
晚•

件 

整
法
摩
贩
大
貝
，
但 

-nT-- 
能
引
癖
竟
一
退
遡 

，1

:

(

，1

:

1

零
售
每
曲
 -
毛
宝

二一—3-  

s-fi

秋
凉
；

明
期
日
風m
 

高
温
度
六
五 
低
温
第
四
十

ry
期亠 

V
'ar;
;-;.
三

二

I

反i

亂 1
1

曾
普
教
堂1
1
 

二
人
西
貢
加
拿
大
祉
電)
就
約
爾
都
昨
晚 
等
，
他
們
是
要
逢
政
府
改
善
酒
渦
及
釋
放
殴 

)
發
生
反
美
示
威
暴
亂
也
石
頭
及
燃
燒
弾
横
飛 
治
犯
。

美金議貝和渐薮巧察  

彳
「
一
向
員
及
沈
翻
散
部
領
皿
湿
帶
渦
溝
逮 

^

^

半
小
時6

經
魁
用
他
話
间
緊
使
舘•
依
泱
■
诚
瀑
連
強
海2

京
滅
常
漁
選
西
演
街
一 

v̂il̂
i

"
筑
全
離
柄
戸
免
敦
受
傷
。 

， 

勻 

，

•
.
一

據

傳

.南
越
反
美
一
份
子
的
活
動
及
內
政
励. 

人.麟

瞬

噂

岁

連

，連
i
丿#

統

趴

布

智

■
緊
毋
 

.一
^

^

困

會

礎

盘

瑞

等
$

後
匕(
:
:
 

:
.
;
!
:
:
:

S
c
8
o
  

^

 

一
，
飞
弋
論
...

斯
表
示
死
該
地
區
来
倉
均
已
空
無
存
粮
，目 

K

龜
一
而
僅
靠
飛
機
運
輪
，
方
能
解
救
數
百
萬
人
民 

根
食
：

*(
曾
謂 
他
不
知
读
項
僞
會
畦
到
魔
擊

-0.
於
與
」
風
：
：一1
毒
姿
，
二
、

01 族
，
三
，反
戰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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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增至四十 
一 人 

(
阿
迪
加
美
聯
社
值 
據
图
院
當
局
及
醫

曾籲瓢國安 8
會二 

訐論郸路薩冷問題 

. (
聯
合
國
美
聯 

11
留
)
約
旦
現L

要
求

聯
今
國
安
堂
理
射
會
召
開
緊
急
會
議
，
討
論 
務
檢
驗
員
報
吿
：
此
間
紐
約
州
阿
迪
加
歔
獄 

有
關
以
西
匹
絶
届
改
革
耶
路
窿
冷

16
有
阿
拉 
四
日
暴
動
期
間
死
亡A
數
虫
至
四
十I

人
， 

伯

的

特

性

間

苗

心

包

括

十

位

，.:

質
用
囚
犯
什
一
人
。 

整
决
吐
斯
頂
管
向
安
理
會
提
出
書
面
K

BI
當
局
曾
謂
：
警
隊
數
百
人
於
竹
星 

要
求.
*-■
謂
以
色W
如
正
魂
存
訂
立
新
法
案
，. 
期
一
奉
俯 
衝
入
獄
中
，
金
圖
拯
救
被
押
留
的. 

將
M.
大
睨
散
撤
蒲
範
圍
，
包
括
阿
拉
伯
的 
卅
八
位1
質
後,
曾
發
現
有
幾
位
尉
率
，
已 

三
個
新
郷*
贏
等
郷
饋
向
居
民
約 
一 萬
人
：
被
囚
犯

tij 割
喉
部
蛛
翁
，
但
醫
務
檢
驗

IM 愛

"
德
倫
則
謂
收
有
刺
傷
殘
殺
現
象
。

以
渔
列
自
『
尤
六
七
年
戰
爭
後
，
佔
領 

感
化
部
發
言
人
稱
：
現
已
决
定
因
犯
四 

個
耶
歌
撒
冷
鳍
的
行
政
權?
以
大
使
德
古 
十
二
人
中
傷
，
至
於
死U

的
第
十
位
人
質
， 

SB,，<
路
撤
筋
在
各
亲
教
社
會
，
別
管
治-
是
否
在
槍
械
中
箜
和
，
現
仍
未
淸
楚
。

-
期
從
未
看
目 

-81)
的
良
好
秩
序
。 

一
美W

泉議員同意 

展延：i 爆核弾時間.
如日两國外長會議 

涉及對萃關係間題 
戸

<

都
朋
度
加
拿
大
社
竈.)
加
拿
大9
日

「%
.

華
盛
頓
啞
聯
也
書)
美
國
合
妬
兩
議
、
小
兩H
外
提
咋
在
此
間
繼
績
進
行
最
後 
一 
日 

院
的
訊
議 

«,
，■
.

已
同
意
一
項
議
案
，
展
延
的
會
議
，
封
論
廣
泛
的
國
财
問
四
，
包
括
雙 

■
定
在
町
拉
斜
射
附
近
涙
行
試
験
地
下
爆
年 
方
貿
易
及
承
認
北
京
政
府
等
間
題V 

相
當

5-;
百
萬
順
賣
再
蚱
葯
威
力
的
核
弾
，
除
一 

據
加
官
方
發
言
人
布
：
日
外
長
福
田
糾 

非
總
統
匿
臣
親
审
訓
令
准
許
原
定
試
爆
的
計

一
夫
曾
例
調d
本
必
須
向
外
國
輸
入
原
料 
而 

-
外

N-
沙
皮
則
謂
：
加
政
府
滞
望
增
加
雙
方
貿

•評
議
會
接
冊
參
議
命
通
過 - 
項
公
共
工

易
的
數
量
。

R
外
長
汴
曾   

H1! 
沙
皮
詢
及
，
加
國
過
去

一
計
法
案
的
抗
価
辦
法
，
在
總
統
未
給
予 - 

痴
之
淤■
要
禁
止
於 
一 九
七
二
再
五
一 
與
北
京 

'.:
,
驗
核
爆
：

風"
能*
員
會
計
制
下
月
在
阿
拉
斯

試
城
核
作
。
;

談
判
變
任
間
題
的
過
程
，
幷
謂
•
日 

北
京
政
府
進
行
外
交
上
的
接
觸
，
能 

户
宿
日
沐
何
沫
船
曲
瀰
國
民
政
府
的 

有
很
大
的
影
响
。

月
卅
「

本
耍

爲
困
難 

關
係
，

isst

.8̂加

日

聯

合

抵

抗

美

國

一 C

都 

哈
英
社
電
J
日
本
與
加
拿
太
部
長
於
汴
日
潜
定
採
収
堅
持
反
對
美
國
新
經 

濟
管
制
政
策
的
立
埸
，
同
睛
日
本
外
田
福
田
糾
夫
表
示
，
日
本
歷
主
動
降
低
日
本
地
區
他
關 

;
;

6!|
拿
大
外
浪
涝
皮
則
指
出
，
美
國
總
杭
匿
臣
於
最
近
實
怖
嚴
格
理
濟
管
制
政
策
問
射
， 

爲
此
次
日   

-to 部！一
會
議 M
重
要
的
討
證
王
題
。；
二

日
加
札
國
歡
府
高
級
部
長
會
議
，
郷
過
兩
天
會
商
於
昨7

結
朿
，
並
發
挥
共
同
公
報
我 

示 
美
國
增
收
射
口
稅
的
政
策
，
危
及
备
邊
南
政
，
日
本
部
長
們
要
求
日
本
人
對
傾
銷
加 

貿
易
制
度
，
並
便
日
加
兩
國
的
出
口
最
大
受 
拿
大
市
場
的
日
後
作
有
規
制
的
合
竹
，
以
免 

影
响
。

其
他
市
相
所
取
代
。

:

本1
相
吸
糾
夫
在
昨
日
會
議
結
朿
’

(
四
)
對
阈
外
投
資
問
題
，
兩
國
同
意 

後
舉
行 

1B.
者
會
，
他
指
出
，
加
拿
大
輿
日
本 
交
換
意
見
，
互
通
消
息
。 

； 

應
聯
合
抵
抗&
这
增
加
逛
口
稅
率
的
政
策"

(

五
)
加
拿
大
產
品
輸
往
日
本
間
題
， 

加
舉
大
始
血
沙
皮
亦
於
稍
協
表
示
，
他 
加
拿
大
部
却
强
調
，
需
要
大
最
機
會
，
使
更 

受
日
本
《
相
的
蛇 m
,

亦
準
備
他 
一
步
的
減 
多
的
加
拿
大
貨
品
輪
往
日
本
。 

低
開

.■)£
。

;■•■■"(
六
)
擴
大
農
產
一E

貿
易
問
題
，
决
定 

，日
加
兩
國
第
六
国
部
長
會
議
兩
天
來
討 
盡
可
能1F

加
菓
子
及
其
他
農
箧
品
的
貿
易
信

肯雅要求世連當局 

邀請中共參加世連 

(
盧
森
堡
美
聯
就
電)
當
國
際
奧
林
匹 

加
拿
大
俺
承8
、
克
世
運
委
員
會
在
此
間
舉
行
四
天
會a
時
， 

一
個
中
國
。<
 
I
 

7 

肯
雅
代
表
亞
歷
山
打
重
船
提
議
，
要
求
國
際 

:
*
一)
w
加
拿
九
資
源
及
加
工
原
料
罐
出 
奥
林
匹
也
委
員
會
實
際
邀
睛
中
共
合
加
奧
林 

問
題
小
公.報
申
管
出
，
山
部
長
會
議
組
識
一
匹
兒
世
運
會
。 

破
視
高
鹹
年
員
特
別
事
員
會.
專
理
該
方
面 

中
共
當
局
表
示
，
近
期
內
曼
晶
國
付 

•
衝
威
弱
宜
。讶
;

二

' 

仍
合
加
世
運
會
之
際
，
他
們
將
不
涨
運
勤
員

输
的
主
題
包
括
丁:

(
一)
加
雄
犬
對
聯
令
國
巾
國
代
表
權 

的
問
題
，沙
皮   

<
 小
，
加
學
大
將
支
持
阿
爾 

巴
尼 

181
的
提
議
尸
由
中
共
取
代
台
洵
國
府
在

聯
〒
國
安
理
會
的
地
位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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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̂
[̂
nrrlt--.

■l\ ft j
u
v
x
i
-
n
t

—-- j
^
l
 -̂
■•.1<! 
・ 
■• 

„  

— ^■—

•I 

—，™̂
—:
・ ■•.„.  
・ ■..,,.--  ♦ 

*̂  

w
sr  

a®
if  

$
够

•
二

丁

」

•"
::/■ 
二

I
，

:
二

，

.X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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